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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。則
日
本
此
時
果
將
實
行
其
焦
土
政
策
。以
骷 

髏
曳
大
砲
而
戰
歟
。抑
自
信
能
操
必
勝
之
券
歟
。 

今
在
此
一 
往
直
前
如
瘋
如
狂
之
狀
態
中
。。亦
有 

人
獨
淸
獨
醒
。。深
思
熟
慮
此
一
危
險
關
頭
乎
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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妖56sss ^
可言乎

•(
老
祖) 

人
人
都
知
到
報
舘
之
使
命
之
重
要
・
・
所
謂
使
命 

者
：
必
要
以
整
個
的
國
家
爲
依
歸••
以
全
体
民 

衆
爲
依
歸
：
一 切
新
聞
、言
論
、等
等
：
當
不
能 

離
開
整
個
的
國
家
：
及
全
体
民
衆
：
如
此
然
後 

可
以
稱
爲 
一 有
健
全
報
格
之
報
舘
也
：
蓋
報
舘 

者
，・
爲
全
体
民
衆
之
喉
舌
也
：
若
其
報
紙
不
能 

代
斐
全
体
民
衆
：
則
其
報
紙
根
本
失
去
報
格
矣 

:
本
報
有
歷
史
以
來
：
兢
兢
業
業
：
無
日
不
以 

全
体
民
衆
爲
前
題
：
爲
全
体
民
衆
謀
利
益
・
・
負 

全
体
民
衆
之
使
命■■
共
謀
國
是
：
無
偏
無
倚
： 

不
屈
不
撓
：
善
者
褒
之
：
悪
者
貶
之
：
絕
未
稍 

存
私
心
：
而
背
負
全
体
民
衆
之
屬
望
也•
・
區
區 

之
意••
諒
已
早
爲
閱
者
諸
君
所
洞
悉
：
而
亦
可 

以
稍
吿
無
罪
于
閱
者
諸
君
矣
：
迺
彼
妖
報
：
徒 

有
報
舘
之
名
：
而
絕
無
報
舘
之
資
格
：
不
以
整 

個
的
國
家
爲
依
歸
：
不
以
全
体
民
衆
爲
依
歸
： 

完
全
唯
利
是
視
：
朝
秦
暮
楚
：
甚
至
而
爲 
一 個 

人
之
走
狗
：
視
國
家
爲
烏
有
：
等
民
衆
于
無
覩 

:
嗚
呼
：
其
報
舘
之
立
塲
旣
如
此
其
狹
小
：
則 

于
國
家
有
何
益
焉
：
于
民
衆
有
何
益
焉
：
閱
者 

諸
君
對
于
此
点
：
得
無
疑
余
言
之
太
甚
・•
抑
人 

而
揚
己
者
乎
：
然
余
未
嘗
故
意
攻
訐
他
人
：
因 

彼
妖
報
確
不
以
民
衆
爲
前
題
：
而
利
令
智
昏•
・ 

變
爲 
一 人
之
走
狗
也
：
閱
者
諸
君
不
見
彼
妖
報 

年
來
之
宗
旨
乎
：
始
而
掛
起
党
的
招
牌
：
大
吹 

特
擂
：
夫
報
紙
以
一 
党
爲
依
歸
：
已
屬
狹
小
矣 

:
因
其
祇
知
有
党
而
不
知
有
全
体
民
衆
也
：
已 

而
党
內
之
人
，•
因
利
祿
不
能
平
均
・
・
乃
變
作
籠 

裏
鷄
之
作
反
：
鬼
打
鬼
：
神
打
神
：
强
者
勝
而 

弱
者
敗
：
于
是
一 
党
之
中
・•
又
分
出
無
數
派
別 

:
一
派
有
一
派
之
首
領
，，施
其
籠
絡
之
手
段
： 

以
麻
醉
其
管
轄
下
之
党
員•
，而
彼
党
員
受
寵
若 

驚
：
得
聆
首
領
之 
一 言••
則
視
爲
榮
于
九
錫
： 

乃
喪
其
天
良
：
埋
頭
埋
腦
：
不
惜
將
其
報
紙
置 

落
于
其
首
領
一 
人
之
脚
下••
不
顧
國
家
：
不
顧 

民
衆••
其
報
紙
之
價
値
：
其
報
紙
之
報
格♦
・尙 

堪
言
乎••
今
彼
妖
報
：
則
完
全
無
國
家
之
觀
念 

:
完
全
不
以
民
衆
爲
前
提
：
日
日
爲
其
首
領
一 

人
吹
牛
拍
馬
：
而
其
所
謂
首
領
者
爲
誰
歟
：
則 

胡
漢
民
是
也•
・
查
胡
氏
乃
一 
陰
險
卑
鄙
惡
劣
之 

小
人
：
其
爲
人
也
：
遇
大
事
而
不
决
：
見
小
利 

而
亡
命
：
妨
功
害
能
：
妒
忌
成
性
：
此
爲
胡
氏 

之
特
長
也
：
不
獨
對
党
外
之
人
如
此
：
即
對
彼 

党
內
之
人
。・
亦
莫
不
如
是
也
・
・
觀
于
其
妒
忌
廖 

仲
凱
之
權
高
出
于
己
：
不
惜
出
其
陰
險
之
手
段 

:
嗾
使
其
爪
牙
而
行
刺
廖
氏
・
・
此
胡
氏
罪
惡
之 

-
也
：
又
當
胡
氏
入
南
京
長
立
法
院
時
：
見
主 

席一 
職••
與
行
政
院- 
職
・
・
皆
垂
涎
三
尺
：
而 

又
不
得 
一 嘗••
于
是
因
妒
忌
而
含
恨
蔣
介
石
・
・ 

其
時
則
爲
桂
系
最
全
盛
之
時
期■
・
乃
密
電
約
桂

系・•
而
此
時
一 
寕
黨
府
之
一
途 
陳
濟
棠
初
恐
閩
尊
夾
攻
。。

商
處
置
辦
法
欣
穿
謂
我
之
主
席
像
査
耳
亂
芥
笹
負
裹W

時
由
南
京
各
院
聯
名
通

▲̂
商姑中華會館致全加僑胞書 

全
加
各
界
僑
胞
諸
公
鈞
鑒
逕
啟
者
職
等
猥
以
菲
才
荷
蒙 
僑
胞 

過
愛
選
爲
會
舘
重
職
實
不
敢
當
惟
事
屬
慈
善
公
益
義
不
容
辭
故 

勉
任
艱
鉅
登
塲
自
受
任
以
來
對
於
一 
切
設
施
時
懷
隕
越
且
際
此 

國
難
當
頭
又
値
世
情
冷
淡
不
景
氣
之
象
影
响
所
及
欲
會
務
進
展 

實
感
困
難
然
明
知
如
是
而
謀
補
敕
之
法
亦
未
嘗
稍
懈
故
本
會
舘

商
處
置
爆
法
你
答
謂
我
之
主
席
係
木
偶
耳
余
不
能
負
責
然
後
煮 

由
會
舘
另
聘
交
渉
員
辦
理
演
居
稣
之
可
勤
你
日
己
旅
兼
交»

之
胡
漢
民
見
事
不
佳■•
又
反
轉
臉
來■•
簽
名
于 

討
桂
系
通
電
內•
・
桂
系
見
之
：
無
不
切
齒■
，咸 

欲
得
其
肉
食
之
而
後
快
意
也
：
且
不
獨
此
也
： 

當
桂
系
在
京
漢
間
與
蔣
交
戰
時
：
桂
系
之
李
濟 

琛
猶
坐
鎭
西
南
：
舉
足
輕
重■
・
胡
氏
又
爲
蒋
籌 

劃
：
假
調
停
之
名
義
：
親
筆
致
書
于
李
：
招
之 

入
京
・•
以
斡
旋
時
局
・
・
且
任
担
保
安
全
之
責
： 

李
氏
以
爲
可
靠
・•
竟
謬
然
赴
南
京
・
・
行
裝
甫
卸 

•
・
卽
被
蒋
扣
留
而
囚
于
湯
山
矣■•
遂
使
桂
系
在 

京
漢
間
之
勢
力
・
・
不
轉
瞬
間
而
消
滅
淨
盡■•
此 

胡
氏
之
所
賜
也
：
此
又
胡
氏
之
罪
悪
一
也
：
胡 

氏
對
其
黨
內
之
人
：
尙
且
如
此
陰
險
惡
劣
：
則 

其
他
不
問
可
知
矣
：
彼
妖
報
不
知
如
何••
竟
捧 

此
陰
險
卑
鄙
惡
劣
之
小
人
：
日
日
托
起
其
臭
脚 

:
置
于
其
妖
報
之
上
：
以
供
干
僑
衆
之
目
前
： 

不
顧
僑
衆
之
懒
惡
：
其
報
格
何
在
：
其
價
値
何 

在
：
余
于
九
日
文
中
曾
引
英
哲
培
根
之
言
，•
謂 

吾
人
治
學
之
方
法
：
與
求
真
理
之
實
現
：
不
當 

如
蜘
蛛
之
抽
絲
于
自
己
本
身
之
上
：
當
取
法
于 

蜜
蜂
：
因
蜜
蜂
不
但
四
處
捜
尋
材
料
・•
且
連
自 

己
之
能
力
以
變
化
之
云
：
彼
妖
報
不
以
整
個
的 

國
家
爲
前
提
・
不
以
全
体
民
衆
爲
前
提
・
而
竟
以 

其
所
捧
之
首
領
一 
人
爲
前
提
・■
日
日
爲
其
首
鎮 

一
人
吹
牛
：
凡
稍
與
其
首
領
畧
有
出
入
之
處.
一■ 

則
棄
之
而
不
載
・.
諱
莫
如
深••
吹
返
吹
去
：
大 

擂
特
擂
・•
總
不
出
其
首
領
壹
人
範
圍
之
外
・
・
有 

何
益
于
國
家
乎
：
有
何
益
于
民
衆
乎
：
亦
猶
之 

乎
蜘
蛛
之
抽
絲
：
抽
來
抽
去
：
都
係
在
自
己
身 

上
也•.
噫
嘻
：
其
報
格
何
存
，，祇
可
以
名
之
日 

「蜘
蛛
報
」耳
：
昨
九
日
該
妖
報
之
造
字
主
筆

:--- 

猶
高
談
報
格■
：
能
不
令
閱
者
噴
飯
耶
：•
最
可 

笑
可
憐
者
：
則
其
造
字
主
筆
：
好
似
白
日
見
鬼 

・，喃
喃
自
語
・•
張
其
毒
口
：
向
那
一
班
曾
辦
過 

小
報
諸
君
大
罵
一
頓
：
不
知
曾
辦
過
小
報
諸
君 

如
何
得
罪
于
此
造
字
主
筆
也
：
不
然
請
那
一
班 

曾
辦
過
小
報
諸
君
：
當
齊
起
以
筆
鎗
墨
砲
攻
其 

後
・•
使
彼
魁
魅

ffis
・•
匿
跡
消
聲
而
後
已
也
： 

至
于
僑
界
諸
君■
・
不
閱
報
紙
則
已
：
如
閱
報
紙 

••
其
可
閱
彼
置
有
一
隻
大
臭
脚
于
其
報
上
之
「一一 

蜘
蛛
報
」乎•
當
願
共
棄
之
：
免
其
流
播
臭
味
于 

僑
界
也
：

本

館

特

電

 

昨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0
蔡廷楷迭電陳濟棠。。謂 

十九路軍决不動兵攻粤 

0
頃據消息。。廣州下級軍 

官。。與十九路軍已互相 

聯絡。。約定兩星期內舉 

事。。無論如何。。廣東遲 

早必與十九路軍合作。。 

共同出師討伐蔣汪及寧 

黨府
【按
一
觀
此
電
則
廣
東
之
軍
心
已
變
矣
。。料
於
短 

期
內
。。將
實
現
與
十
九
路
軍
同
趨
於
討
蒋
及

一 方
面
派
代
表
赴
桂
疏
通
。。
一 方
面
對
閩
十 

九
路
軍
虛
與
委
蛇
。。允
續
供
給
軍
費
。。而
對 

蔣
汪
則
又
未
敢
明
瞭
反
示
反
對
之
態
度
。。冀 

以
保
持
其
在
粤
地
盤
。。其
用
心
良
苦
。。最
可 

笑
者
。、爲 
一 班
老
朽
昏
庸
全
無
中
用
之
元
老 

派
如
蕭
佛
成
鄧
澤
如
等
。- 
歧
路
旁
皇
。。去
留 

莫
定
。
對
蔣
汪
不
見
聲
罪
致
討
。。對
寧
黨
府 

尙
頻
送
秋
波
。。對
閩
新
府
又
不
贊
同
。(
至
留

職
責
所
以
對
於
大
陽
報
天
鹿
頭
會
獎
義
舞
之
事
故
不
卷
郷
遮 

繼
而
又
講
到
你
提
議
拒
日
會
欲
管
會
舘
三
樓 

SI 廳
與
調
聋
眼 

爲
辦
事
處
之
用
當
卽
通
過
聲
明
係
借
頭
廳
而.領
擅
様

115

巡
夙 

門
之
鎖
拆
開
全
層
地
方
爲
你
锻
所
佔
試
問
飢
舘
係
偵
盤
蹋
叫 

我
盤
踞
乎
請
我
僑
胞
評
判
之1
.

〔己)
對
于
本
會
舘
欠
醫
院
費
一
節
職
等
亦
素
知
重
要
春
能*
日=
信
 

繳
淸
更
佳
但
清
地
稅
亦
是
要
着
故
先
建
地
税
而
欠
醫
瞰

@';婚=!* 

一
有
欵
存
定
然
卽
行
繳
交
断
無
執
意
不
繳
之
理
也 

= 
.小 

〔庚
〕本
會
舘
此
次
選
舉
過
期
加
係
黄
文   

$;腫
聲
初
等
限
届
之
始 

本
會
舘
正
擬
七
月
間 

學
之
時
仅
痛
初
文
育
塞
報
授
日 

會
謂
查
部
無
辜
鎖
封
本
會
舘
門
口
之
售
箱
褥
毋
一̂

鬓
奸
 

甫
周
耀
初
兩
君
爲
拒E
飢
常
務
委
員
第
置
汇
禾
華
卷   

1«:< 
豈
歩 

係
被
你
文
甫
耀
初
君
等
所
阻
遲
疇
、 ■S

8

一
日
前
有
發
起
慈
善
有
獎
義
捐
券
之
舉
就
是
藉
以
籌
瞽
助
之
一 

晋
菓
端
由
是
觀
之
可
知
職
等
對
於
慈
善
進
行
亦
未
肯
後
人
也
乃
在
此
 

港
之
胡
漢
民 
更
莫
知
所
措 
赴
寕
赴
廣
州
一
進
行
之
中
而
周
耀
初
黃
文
甫
鄭
逸
林
等
在
大
漢
報
代
郵
登
出
人 

其
股
向
彝
於
貴
甫
及
場
山
之
第
三
藜
劇
也
。
「項
「謂
職
等
朋
比
爲
奸
壟
斷
一 
切
及
實
行
盤
踞
會
舘
抗
不
交
代 

其
被
拘
禁
於
黃
埔
及
湯
山
之
第i

康
也
。
一
拖
欠
地
稅I

」
閱
之
殊
令
人!

本
可
以!

腦
後
惟
是
耀

均
有
所
不
可
。。盖
恐
被
蔣
或
陳
扣
留
：
再
演

5

欲
聯
合
桂
黔
滇
粤
等
省
。。另
組
新
黨
新
府
。， 

仍
以
三
民
主
義
爲
號
召
。。然
均
餉
以
閉
門
羹

一
初
等
敢
明
目
張
胆
顚
倒
是
非
淆
亂
觀
聽
對
於
會
舘
前
途
關
係
頗 

見
十
九
路
軍
取
消
黨
治
。。不
愜
己
意
。。則
誣
院
価
不
進
已
將
所
有
經
過
情
形
登
列
于
后
剖
陳
于
我 
僑
胞
之 

7

箭
孰
是
孰
非
自
有
評
判
焉

之
爲
勾
結
倭
共
。。不
恩
先•整
頓
黨
之
自
身
。。 

而
猶
斤
斤
於
求
維
持
黨
治
。，殊
不
知
黨
髓
已 

消
。。僅
存
黨
之
空
洞
軀
殻
。雖
欲
維
持
。亦
維 

持
不
來)
。今
國
內
倒
蔣
風
雲
。。日
益
緊
張
。。 

粤
省
軍
心
已
變
。。至
實
行
舉
事
時
。。大
勢
已 

去
。。陳
濟
棠
雖
欲
堅
持
其
擁
蔣
初
志
。"
吾
恐 

亦
有
所
不
能
矣
。。 

。

-
十九路軍確有約一萬人 

集合於武平縣。。謀進迫 

粤邊。。但頃據大埔縣長 

梁若谷報吿。。該軍已撤
茲
將
糾
正
周
耀
初
黃
文
甫
鄭
逸
林
之
謊
謬
及
經
過
事
實
情 

形
臘
列
于
后

(
甲
〕中
華
會
舘
是
年
所
收
入
之
出
口
票
欵
項
職
等
確
認
爲
補
助 

一 
會
舘
頗
大
但
所
收
之
款
已
于
昨
十
月
三
日
缴
交 
一 九
三
二
年 

2
份
樓
宇
實
業
地
稅
連
過
期
利
息
銀
合
共
計
九
百
一
十
九
元
四 

一 
毛
二
仙
雖
未
曾
連
一
九
三
三
年
份
淸
繳
但
力
僅
做
到
如
此
可 

知
職
等
對
於
地
稅
一
節
時
刻
未
嘗
忘
也
耀
初
等
謂
未
繳
交
地 

一 
稅
試
問
是
何
根
據
而
云
然

4

乙)
對
於
發
行
彩
票
事
項
召
集
開
會
責
任
屬
于
獎
義
捐
會
常
務 

~ 
委
員
蘇
沃
曹
美
定
及
周
耀
初
三
君
負
責
辦
理
可
知
全
權
責
任 

i  
在
耀
初
等
而
昂
湛
僅 企
在
協
辦
地
位
謂
不
曾
召
集
會
議
周
耀 

『初
可
以
自
知
矣
一

1
 

(
丙
〕對
於
西
人
慈
善
總
會
總
理
福
氏
偕
同
黃
文
甫
君
謂
籌
欵
事 

-
宜
親
到
面
商
于
昂
湛
當
時
昂
湛
答
曰
對
於
慈
善
籌
欵
極
表
贊 

一 成
但
本
會
舘
現
當
選
舉
下
居
新
任
職
員
時
期 
一 俟
選
舉
完
竣 

f

交
代
後
可
由
新
任
職
員
負
責
辦
理
進
行
更
佳
當
時
得
蒙
福
氏 

- 
慨
然
應
允
同
時
又
詢
昂
湛
日
去
年
籌
欵
成
績
與
今
年
成
績
高 

z

低
如
何
昂
湛
答
日
余
希
望
今
年
比
較
于
去
年
成
績
大
約
更
超 

一一 高
二
百
元
未
可
料
也
云
云
福
氏
興
辭
而
去
誰
料
黃
文
甫
隨
後 

一一 自
行
去
函
該
慈
善
總
會
報
吿
自
稱
謂
本
會
舘
現
已
舉
定
黃
文 

一 甫
周
耀
初
等
君
爲
勸
捐
委
員
竟
向 
報
登
出
後
昂
湛
得
悉
此 

等
新
聞
不
勝
詫
異
况
昂
湛
並
未
與
黃
文
甫
談
及
有
之
係
黃
文 

2  
甫
自
作
自
爲
攬
權
擅
行
而
已
茲
又
聞
西
人
慈
善
總
會
宣
佈
明 

年
停
止
津
貼
中
華
醫
院
經
費
一
節
其
中
原
因
職
等
亦
莫
明
其 

一妙
但
前
日
聞
黃
文
甫
對
慈
善
會
總
理
福
氏
云
謂
中
華
醫
院
福 

食
不
適
合
于
我
病
僑
要
該
院
院
長
僱
用
一
華
人
做
厨
俾
病
僑 

一
食
唐
餐
較
合
衞
生
云
當
時
廳
氏
以
文
甫
所
言
卽
偕
同
前
往
該 

一 院
調
查
福
氏
提
出
以
上
要
求
而
該
院
院
長
答
謂
本
院
福
食
甚 

-
合
病
人
衞
生
故
福
氏
與
該
院
院
長
發
生
誤
會
旋
見
報
章
所
載 

明
年
慈
善
總
會
停
止
津
貼
中
華
醫
院
經
費 
一 則
可
知
總
慈
善 

.
會
之
停
止
津
貼
係
事
前
之
事
籌
欵
之
事
係
在
後
時
候
旣
已
不 

一
同
而
停
止
津
貼
之
事
不
于
退
遲
籌
款
而
發
生
明
矣
文
甫
等
謂 

一一 歸
咎
于
昂
湛
福
祥
未
悉
持
何
理
由
至
總
慈
善
會
停
止
津
貼
原 

C

因
候
查
明
白
自
有
水
落
石
出
也

〔丁
〕本
會
舘
此 次
參 加
太
陽
報
大
鹿
頭
會
協
助
勸
銷
彩
票
事
係 

一
由
該
報
特
委
派
黃
惠
民
黄
廣
廸
兩
君
先
行
親
自
到
來
徵
求
本 

會
舘
主
席
請
參
加
協
助
隨
後
又
得
惠
民 $
廸
兩
君
商
准
該
報 

一
與
大
鹿
頭
會
謂
在
我
華
僑
方
面
推
銷
之
券
欵
在
總
數
內
除
去

(
辛
〕周
耀
初
君
此
爽
由
華
會
舘
新
任
院
員
複
選
不
公
盡
人
皆
知

点
您1

而
耀
初
君㊀
在
開
平
會
舘
簽
名
致*
會
舘
函
已-f
f
幾
蓬
杰 

公
將
出
席 代
表
收
囘
成
命
等
語
」.◎
施
胡
又 B
名
來 

S:.本
包 

舘
催
即
交
代®
又
與
文
甫
逸
林
簽
名
爲
獎
義
翁
事
何
不
開
會 

云
云
我
反
問
耀
初
君
你
旣
知
複
選
不
公
何
以
又
催
交
佗
侶
爲 

獎
義
舞
常
務
委
員
之 
一
開
會 »
集
設
施
權
布
壬
你
何
以
叉
踞
号j
 

及
于
我
可
知
你
自
己
自
相
矛
盾
抑
何
可
笑
乃
爾
豈
責
人
則
明
一
一
、 

處
己
則
昏
乎
」

:

總
而
言
之
其
過
去
遠
因
及
種
種
事
情
已
罄
竹
難
書
而
又
麟
最
症 

選
舉
經
過
情
形
宣
吿 
一 僑
胞
之
前
免
爲
彼
等
蒙
蔽
本
會
舘
自 
敲 

十
月
八
日
舉
行
公
選
畢
後
本
可
定
期
複
選
旋
因
邑
派
代
表
有 

等
辭
職
要
聽
候
其
補
充
由
是
延
遲
至
十
一
月
十
五B
方
能
聲
選 

在
未
複
選
之
前
有
邑
代
表
新
任
職
員
者
献
議
謂
各
人
皆
有
王( 

務
纏
身
時
間
各
有
不
同
最
好
由
會
舘
印
備
質
選
票
先
行
知
發 

各
新
任
職
員
者
，選
妥
簽
囘
名
字
于
該
選
票
用
將
票
缴
画
本
育 

舘
依
照
所
定
之
帝
期
解
票
較
爲
佳
云
職
等
因
就
各
人
陳
間
間 

題
起
見
是
以
本
會
舘
據
此
时
行
其
啞
經
邑
派
佇
舞
職
貫
稼
聳
： 

將
選
票
繳
囘
即
由
昂
湛
派
斐
肚
燔
君
代
表
主
席
監
督
開H
謳=:
通 

料
在
未
開
圖
之
先
查
有
七
名
職
員
回
未
暇
到
簽
名
于
記
名
部
一 

者
而
耀
初
文
甫
等
多
方
威
普
竟
將
該
七
条
遷
票
取
消
作
魂 

被
取
消
者
有(
台
山)
黃
家
鼐(
新
會)
蔣
容
可(
恩
平)
鄭
振
衡
=

',/上

-= 浜   
1
 願

1

離武平調往閩北。。 

粤省當道派代表赴閩。。 

見李濟琛陳銘樞等。。請

1
8

旗。。恢復國民.

取黨。。惟被拒絕。。

吳 經
楫
，審
禺
一
周
寶   

114:-・曹   

W
基•(
增
城)
一
制
需
森
等
七
君
又 

■

。。忽發現李渠 

b
o
o

至(
番
禺)
代
表
周
振
河
君
親
筆
簽
名
之
複
選
票
而
周
耀
初
竟
一
一,
一 

謂
取
消
周
振
河
君
親
筆
之
選
票
乃
自
擅
行
代
表
周
振
河
君
暮 

選
過 
一 票
作
爲
有
効
云
至
黃
文
甫
個
人
經
手
筆
跡
祺
選
票
計 

共
九
条
內
中
選
票
尙
有
等
白
紙
未
經
本
會
舘
盖
印
者
亦
日
有
、$ 

効
最
好
笑
者
對
於
曹
某
某
君
在
複 
選
票
名
單
未
有
其
名
而
竟
一
宀 
蔵 

選
入
得
票
六
條
監
察
員
之
列
又
有
將
他
人
所
選
定
之
選
票
私 

行
擅
改
及
代
表
他
人
複
選
票
共
六
條
可
知
此
次
複
選
其
怪
趣 

…
 

之
狀
及
不
公
之
處
不
言
自
喻
也
當
時
代
表
主
席
李
世
璃
君
文 

，遥 

書
福
祥
君
在
惡
勢
力
包
圍
之
中
莫
可
如
何
坦
而
開
票
彼
輩
自
； 

以
爲
合
法
似
此
行
爲
我
僑
界
諸
公
以
爲
合
乎
抑
否
乎
世
瑞
福
上 

祥
兩
君
經
被
耀 
初
文
甫
等
威
殖
複
選
之
後
各
邑®
員
均
因
此 

提
出
向
該
邑
會
舘
報
吿
謂
複
選
不
公
而
辭
職
者
大
不
乏
人
在 

此
期
中
耀
初
文
甫
等
又
來
函
催
職
等
交
代
職
等
爲
接
交
明
白
一

11鹹 

計
不
能
不
緩
延
時
日
以
俟
各
邑
會
舘
之
命
而
行
也
有
此
上
列-
『 

種
種
原
因
可
知
職
等
非
以
會
舘
爲
私
有
物
抗
不
交
代
矣

0
廣西邊一

珍舊部約一
0

旅粤閩人。c 聯名致電蔣 

■ 
介石。。請停止派飛機往 

炸福州城。。
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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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川省東北水災

▲
人
民
三
千
喪
命

上
海
九
日
電
。。本
年
九
月
間
四
川
省
東
北
部
地 

震
成
災CC
人
民
喪
失
生
命
者
約
拾
萬
。。據
是
日 

訊
稱
。。本
年
拾
壹
月
該
處
豊
帶
又
吿
水
災
。。人 

民
三
干
因
是
喪
命
。。而
汶
川
。
與
灌
縣
等
均
成 

澤
國
。。

■
倭賊擬速立溥儀爲帝 

▲
賊
謂
東
三
省
須
由
淸
室
後
裔
統
治 

北
京
十
日
電
。。是
日
本
處
華
人
官
吏)
。信
得
倭 

寇
在
潘
陽
擬
從
速
立
傀
儡
溥
儀
爲
「洲
滿
國
」皇 

帝
。。圖
使
滿
淸
愛
親
覺
羅
氏
之
宗
社
復
興
。因 

一
日
賊
刻
在
東
三
省
屢
屢
聲
言
不
將
東
三
省
合
併

加
拿
大F

襄
創
官
常
務
委
員
黄
昂
湛 

雲
高
華
中
專
扈
窗
文
書
主
任
丘
福
祥 

啓者本總公所謹訂十二月十七日舉 

行成立廿週年紀念慶典統請 

江
夏
總
堂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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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夏
各
浄
障暨諸昆仲屆時賁臨指示曷勝悪 

雲
山
各
支
部 

1
 

4
 

翹企.
，「，

賞
格
及
費
用
外
將
所
餘
券
款
多
少
悉
數
撥
交
本
會
舘
作
中
華

一
醫
院
慈
善
經
費
等
語
云
云
此
乃
有
益
於
我
會
舘
當
然
有
參
加 

一
之
必
要
而
文
甫
反
謂
不
商
於
你
指
我
爲
壟
斷
一
切
文
甫
君
我 

一
問
汝
早
日
你
又
屢
次
私
用
本
會
舘
名
義
發
出
不
勝
枚
舉
西
文 

一
函
件
致
各
處
西
人
團
体
常
有
未
經
主
席
過
目
及
簽
名
僅
文
甫 

一
你
個
人
簽
名
自
行
寄
發
似
此
而
論
是
誰
壟
斷
一
切
抑
我
壟
斷 

一乎
〔戊
〕文
甫
君
你
爲
拒
日
會
主
席
又
爲
中
華
會
舘
交
際
當
你
調
查 

一
部
無
辜
封
鎖
會
舘
信
箱
時
你
應
當
克
盡
厥
職
勸
令
開
封
方
是 

一
正
理
誰
想
你
不
此
之
務
又
袖
手
傍
觀
至
本
會
舘
主
席
對
你
磋

爲
缺
：
桂
系
將
領
如
李
宗
仁
白
崇
禧
等
受
其

系
應
倒
蔣••
許
以
種
種
權
利
・
・
己
則
在
南
京

催
眠
：
當
正
决
策
籌
備
進
行
之
際
・•
而
早
已
被 

稱
介
石
短
破
：
取
先
發
制
人
之
法
以
對
待
：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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